附件2：评分办法
	1
	投标报价
（15分）
	投标报价（满分15分）价格得分按以下公式计算
磋商公司价格得分=(磋商基准价/磋商最终报价)*15
磋商基准价为所有符合本次磋商要求的最低报价。
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（每个标包合计总价）/投标报价）×15。（符合必备条件的投标人才能进入有效评分）

	2
	技术部分评分(85分)
	服务方案（满分30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服务方案及现场沟通（包含但不限于：①对采购人项目需求理解的程度；②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③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；④对项目难重点的把握，解决问题能力；⑤节省、降低项目成本及提高管理的优化建议；)进行综合评分，项目总体方案思路清晰，理解透彻、全面、分析准确，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的得30分；有一项描述缺乏完整性、合理性或不满足项目需求的扣3分；有一项缺项漏项的扣6分。

	
	
	技术参数

（满分30分）
	标注▲的条款为核心条款，不满足一项扣3分。其余为一般条款（未标注▲的条款），不满足一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标注“▲”技术参数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承诺函，如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或无法辨别的，视为未响应。

	
	
	团队能力（满分14分）
	1.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拟派往人员进行评分，团队负责人执业年限不少于15年（2分）且具有三甲医院法律服务经验（2分），其余团队成员执业年限不少于5年（2分），团队成员不少于5人（2分）。（满分8分）
2.根据“项目团队架构；职责分工；专业技能”3项内容，每项内容在“可行性、专业性”2个方面，每1个方面存在不足的，扣1分。（满分6分）

	
	
	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（满分6分）
	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承诺及措施进行评分，至少包括质量承诺；保证措施；违约条款”3个方面内容，以上2项内容在“科学性、可行性”3个方面，每1个方面存在不足的，扣1分。（满分6分）

	
	
	类似业绩（满分5分）
	提供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近三年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所完成的三甲医院法律顾问、法务代理等同类业绩为准进行评审：每提供1个业绩证明材料得1分，满分5分。

注：业绩证明材料指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复印件或派单复印件等（合同关键页：项目名称、甲方单位、合同金额、服务内容、签约时间），无法体现业绩内容的，不得分。



